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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 

民  事  裁  定  书 

（2022）粤 01 破申 60 号 

申请人：广东广源工程公司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环

市东路 486 号广良大厦十楼。 

诉讼代表人：广东广源工程公司管理人。 

负责人：李瑾。 

委托代理人：李彪，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被申请人：广东省康兴房地产开发公司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

市东风东路钱路头直街 2 号东联大厦 208 房。 

法定代表人：李海年。 

2022 年 1 月 17 日，申请人广东广源工程公司（以下简称广源

公司）以被申请人广东省康兴房地产开发公司（以下简称康兴公

司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，向本院申

请对康兴公司进行破产清算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该申请进行

立案审查，并于 2022 年 1 月 18 日向康兴公司工商登记地址邮寄

异议通知书等材料，邮件因“查无此单位，未联系上收件人”被

退回。本院已经前往康兴公司工商登记地址现场查看，张贴公告，

并制作工作记录。 

本院查明：经查明，康兴公司成立于 1992 年 7 月 15 日；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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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机关为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；企业类型为全民所有制；法定

代表人为李海年；注册号：4400001001093；注册资本 280 万元人

民币；地址在广州市东风东路钱路头直街 2 号东联大厦 208 房；

营业期限自 1992 年 7 月 15 日至 2001 年 12 月 31 日；登记状态为

吊销，未注销；经营范围为销售：建筑材料，水暖器材，五金、

交电，金属材料（不含金银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

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根据广源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，（1999）东法经初字第 357 号

民事调解书显示，康兴公司在 1999 年 9 月 11 日前分三次清还 30

万元及利息，（从 1999 年 7 月 11 日前清还 10 万元及利息；从 1999

年 8 月 11 日前清还 10 万元及利息；从 1999 年 9 月 11 日前清还

10 万元及利息；上述利息从 1997 年 1 月 23 日起至同年 3 月 23

日止按月利率 8.4‰计付；从 1997 年 3 月 24 日起至 1998 年 12 月

7 日止按每日万分之四计付；从同年 12 月 8 日起至付款日止按每

日万分之三计付）给广源公司。案件受理费 11144 元由康兴公司

负担，因广源公司已经预付，由康兴公司迳付广源公司。1999 年

7 月 15 日，广源公司申请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（以下简

称越秀法院）强制执行，在法院主持下，康兴公司于 1999 年 8 月

3 日清还 2 万元给广源公司，并签订《和解笔录》。 

广源公司在申请书称，曾于 2021 年 9 月向越秀法院申请恢复

执行（1999）东法经初字第 357 号民事调解书，经法官审查，作

出口头回复称因无被执行人康兴公司的任何财产线索，无法恢复

执行。截至广源公司提出本案破产清算申请，康兴公司未向广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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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支付（1999）东法经初字第 357 号民事调解书中约定的相关

款项 28 万元及利息，以及诉讼费 11144 元。 

2020 年 12 月 15 日，本院裁定受理广源公司清算组对广源公

司的破产清算申请，广源公司已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，本案由广

源公司管理人作为诉讼代表人提起本案申请。 

本院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规定：“企

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

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”第七条第二款规定：

“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

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。”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

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(一)》第二条规定：“下列

情形同时存在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:(一)

债权债务关系依法成立;(二)债务履行期限已经届满;(三)债务人未

完全清偿债务。”第四条规定：“债务人账面资产虽大于负债，但

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:(一)

因资金严重不足或者财产不能变现等原因，无法清偿债务;(二)法

定代表人下落不明且无其他人员负责管理财产，无法清偿债务;(三)

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，无法清偿债务;(四)长期亏损且经营扭亏困

难，无法清偿债务;(五)导致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的其他情形。”广

源公司对康兴公司享有债权,该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

认；且康兴公司已不在登记地址办公，公司人员下落不明，康兴

公司属于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，广源

公司作为债权人向本院申请对康兴公司破产清算，符合上述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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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，本院予以支持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

条、第七条第二款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

业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(一) 》第二条、第四条之规定，裁定如

下： 

裁定受理申请人广东广源工程公司对被申请人广东省康兴房

地产开发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 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 

 

审 判 长  石  佳 

审  判  员  赖鹏有 

审  判  员  张静怡 

 

 

 

二Ｏ二二年二月十六日 

 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

书 记 员  杨超玲 

            华  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